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众禄基金销售

”）

签订的代销协议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

，

众禄基金

销售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

见下表

）

的销售业务

。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

从众禄基金销售的相关规定

。

同时

，

下表所列基金开通在众禄基金销售的前端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

前端

）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

前端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

前端

）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１１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１２

（

前端

）

一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

，

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

务凭证

，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众禄基金销售的相关规定

。

２

、

一只基金的每期扣款

（

申购

）

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

（

含申购费

）。

目前仅开

通前端定投业务

。

３

、

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

详见各相关基金

的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４

、

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

，

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的

《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

告

》

及其他相关公告

。

二

、

基金转换业务

１

、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

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

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

，

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

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的行为

。

目前

，

本公司仅接受场外前端申购模式的基金转换申

请

。

２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

，

即

：

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

金赎回费

＋

转换补差费

。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

，

每次按

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收取转换补差费

；

从申购费

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

，

不收取转换补差费

。

具体转换费用的费率详

见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ｃｏｌｕｍｎ．ｄｏ

？

ｍｏｄ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１０＆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６６４＆ｃｈｉｌ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３７７９

。

３

、

上述基金除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

ＬＯＦ

）

的最低赎回

、

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

３０

份

，

其他基金的最低赎回

、

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

１００

份

，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

单个交易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

，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

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

，

不受上述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

最低持有份额时

，

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

敬请投资者注意转换份额的设

定

。

三

、

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或网上定期定额申

购上述基金

，

可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

，

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

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基金

，

则按原费率

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

，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

上述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众禄基金销售所有

。

代销机构情况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站

：

众禄基金销售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免长话

）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

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

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

基金份额持

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保本基金份额

，

适用保本基金的保本条款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要约收购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０１

号

）《

关于核准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

武汉商联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告了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

》，

并约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起向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

不含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

发出部分要约

，

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

份

。

本次要约收购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１．２１

元

／

股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

５．００％

二

、

要约收购目的

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影响力

，

更好地促进公司发

展

，

并看好公司未来的增长潜力

。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

Ａ

的上市地位为目

的

。

三

、

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含当日

），

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含当日

），

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

。

其中

，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１９

日

、

２０

日

），

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

具体约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

》、《

武

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

四

、

操作流程

１

、

流通股股东应在要约收购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

、

撤回预受要约事宜

（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

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１９

日

、

２０

日

），

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

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

。），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

２

、

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要约收购价格

鄂武商

Ａ ０００５０１ ９９００３０

预受要约注

２１．２１

元

／

股

注

：

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

，

股东可以选择对预受要约的股份全部

或者部分的撤回预受要约

。

３

、

股东可以选择以其持有的流通股全部或者部分的预受要约

，

收购期满

，

收购人根据

全部有效预受要约数量

，

确定同等收购比例进而确定对每一投资者有效预受要约股份的

具体数量

。

（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告

》）

五

、

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

预受要约数量合计

１２９

，

１６１

，

５９６

股

。

六

、

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

请查阅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的载于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

通力律师事

务所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

及

《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

顾问报告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

》

及

６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

告

》。

本次公告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2-34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

已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

共

8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5

名

）

发出了

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8

名

，

5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

本次

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

，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为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新宇

"

）

为公司东莞项目供

应商

，

为此武汉新宇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凤岗支行申请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

￥1,

000

万元

）

的授信额度

。

公司拟为武汉新宇该笔授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期限为一年

。

董事会同意为武汉新宇的该笔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同时由武汉新宇建设集

团沈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诺以其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印象名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应收的全部工程账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5,000

万元

）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

具体内容

，

详

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披露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关于公司为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公告

》）。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1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2-35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12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武汉新宇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新宇

"

）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投票结

果

：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武汉新宇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凤岗支行申请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

￥1,000

万元

）

的授信额度

，

我公司拟为武汉新宇该笔授信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

期限为

1

年

。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沈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宇沈

阳公司

"

）

承诺以其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印象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沈阳名

流

"

）

应收的全部工程账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5,000

万元

）

向我公司提供反担保

，

保证在

公司为武汉新宇承担连带责任期间

，

如因武汉新宇未能按照足额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凤岗支行偿还贷款本金或利息

，

从而导致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时

，

新宇沈阳公司授

权沈阳名流在公司承担保证担保的额度内

，

将应付给新宇沈阳公司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

公司用于偿付保证款项

。

本次担保事宜已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

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2

）

注册资本

：

壹亿贰仟万元整

（

3

）

法定代表人

：

王中财

（

4

）

注册地址

：

新洲区旧街街道办事处康裕街

（

5

）

成立日期

：

2000

年

12

月

08

日

（

6

）

营业执照号码

：

420117000005492

经营范围

：

可承担单项建安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下列房屋建筑工

程的施工

：

40

层及以下

、

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程

；

高度

240

米及以下的构筑物

；

建筑面

积

20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

。

可承担单位工程造价

60

万元及以下建筑

室内

、

室外装修装饰工程

（

建筑幕墙工程除外

）

的施工

。

2

、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基本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武汉新宇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4,18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2,

552

万元

，

净资产为

31,63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28.41%

；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6,664

万

元

、

净利润为

6,093

万元

。

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

武汉新宇总资产为

50,65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5,254

万元

，

净资产为

35,39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30.12%

；

2012

年

1-5

月营业收入为

52,171

万元

、

净

利润为

3,766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凤岗支行向武汉新宇提供

1,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

由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期间为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

《

授信协议

》

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的到期日另加两年

。

1

、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

：

从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开始

2

、

担保方名称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

被担保方名称

：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4

、

债权人名称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凤岗支行

5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武汉新宇为公司供应商

，

与公司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

；

该公司资

产负债率较低

，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

；

同时

，

新宇沈阳公司将为本次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反担

保

,

公司风险可控

。

因此

，

董事会同意此担保事项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5,500

万元

（

不含本次

担保

），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净资

产的比例为

39.37%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1

日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河生物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

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

》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

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和

“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

规定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情况如下

：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东晓

、

公司副董事长李福忠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公司实际控制人路牡丹

、

王志军

、

王晓英

、

路漫漫和控股股东金河建安承

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谢昌贤

、

邓维康

、

李维奇

、

吴明夏

、

刘

运添

、

何静华

、

刘迎春

、

邬瑞岗和邓一新等

９

名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

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

，

新湖集团

、

普鸿谷禧

、

蒙吉利三名法人股东以及李

志平等

３８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得转让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金河生物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３８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

发行

２

，

７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网下配售

８１７．４０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９０５．６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

２０１２

］

２２８

号文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金河生物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８８

”；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２

，

７２３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上市交易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

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

股票简称

：

金河生物

４．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８８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０

，

８９２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２

，

７２３

万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详见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

示

”

部分相关内容

。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

安排

。

１0．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

股份类别

序

号

项目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１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３９．７７％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２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９８４

，

０９８ ３．６６％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３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４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

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５

路牡丹

３

，

１９２

，

８８９ ２．９３％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６

李志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７

初秀丽

１

，

９８５

，

８０９ １．８２％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８

路漫漫

１

，

５２９

，

９２９ １．４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９

谢昌贤

１

，

４８８

，

１４３ １．３７％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１０

李福忠

１

，

３７４

，

８９３ １．２６％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１１

刘 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１２

王志军

１

，

０９５

，

２８６ １．０１％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１３

王晓英

２６０

，

４８１ ０．２４％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

１４

李维奇等

４３

名自然人

１５

，

２６５

，

０５２ １４．０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小 计

８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１５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８１７．４０ ７．５０％ ２０１２－０７－１３

１６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９０５．６０ １７．５０％ ２０１２－０７－１３

小 计

２７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 计

１０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1．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2．

上市保荐机构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Ｊｉｎｈ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８

，

１６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晓

住所

：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

７１

号

经营范围

：

预混剂

（

金霉素全发酵

）、

原料药

（

盐酸金霉素

）、

饲用金霉素

、

盐

霉素预混剂

、

莫能菌素预混剂

（

抗生素发酵

）、

非无菌原料药

（

土霉素

、

四环素

）

的

生产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种植业

；

养殖业

；

对外贸易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主营业务

：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

医药制造业

电话号码

：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０５

传真号码

：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３９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ｎｈ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

：

ｊｉｎｈｅ＠ｊｉｎｈｅ．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

：

邓一新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

日期

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股

）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股

）

持股数量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王东晓 董事长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３９．７７％

李福忠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

，

３７４

，

８９３ ０ １．２６％

谢昌贤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

，

４８８

，

１４３ ０ １．３７％

邓维康

董事兼

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８１０

，

８６５ ０ ０．７４％

李维奇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

，

０６３

，

０９５ ０ ０．９８％

吴明夏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９２％

邓子新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顾奋玲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卢德勋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王志广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菅明生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云喜报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刘运添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８３０

，

８６０ ０ ０．７６％

何静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６２０

，

０００ ０ ０．５７％

王吉龙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０

刘迎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２００

，

５５２ ０ ０．１８％

邬瑞岗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６０７

，

０００ ０ ０．５６％

邓一新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５６８

，

１２１ ０ ０．５２％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河建安

”）

持有本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股股份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５３．０２％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金河

建安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１８

万元

，

始建于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８

日改制为有限

责任公司

；

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

８１

号

；

法定代表人为王东晓

；

主

要业务为工业

、

民用建筑工程的建造和维修

。

除本公司外

，

金河建安还持有内蒙

古金河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６７％

的股权

、

内蒙古金牧种牛繁育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９％

的股权以及内蒙古托克托立农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的股权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东晓先生及其家族关联自然人路牡丹女士

、

路漫漫

先生

、

王志军先生和王晓英女士

。

公司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如下

：

王东晓

，

男

，

１９５２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１５０１２２１９５２１２ＸＸＸＸＸＸ

。

王东晓先生持有金河建安

１００％

的股权

，

从而间接拥有

本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股股份

，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

除持有金河建安股权外

，

王东

晓先生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资

。

路牡丹

，

女

，

１９５５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１５０１０５１９５５１１ＸＸＸＸＸＸ

，

为王东晓之配偶

。

路牡丹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

３

，

１９２

，

８８９

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３．９０８５％

，

除此之外

，

路牡丹女士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

资

。

路漫漫

，

男

，

１９７３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１５０１２２１９７３０９ＸＸＸＸＸＸ

，

为路牡丹之弟

。

路漫漫先生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助理

，

目前持有本公司

１

，

５２９

，

９２９

股股份

，

持股比例

１．８７２８％

，

除此之外

，

路漫漫先生不

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资

。

王志军

，

男

，

１９７４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１５０１２２１９７４０３ＸＸＸＸＸＸ

，

为王东晓之子

。

王志军先生现担任本公司国内营销中

心经理

，

目前持有本公司

１

，

０９５

，

２８６

股股份

，

持股比例

１．３４０８％

，

除此之外

，

王志

军先生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资

。

王晓英

，

女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１５０１２２１９６３１２ＸＸＸＸＸＸ

，

为王东晓之妹

。

王晓英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

２６０

，

４８１

股

股份

，

持股比例

０．３１８９％

，

除此之外

，

王晓英女士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资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３７

，

３１５

户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１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

，

３１３

，

４２０ ３９．７７％

２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９８４

，

０９８ ３．６６％

３

路牡丹

３

，

１９２

，

８８９ ２．９３％

４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５％

５

李志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６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７

初秀丽

１

，

９８５

，

８０９ １．８２％

８

路漫漫

１

，

５２９

，

９２９ １．４０％

９

谢昌贤

１

，

４８８

，

１４３ １．３７％

１０

李福忠

１

，

３７４

，

８９３ １．２６％

合 计

６３

，

８６９

，

１８１ ５８．６４％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７２３

万股

。

其中

，

网下配售数量为

８１７．４０

万股

，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２％

；

网上发行

１

，

９０５．６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９．９８％

。

二

、

发行价格为

：

１８．００

元

／

股

，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

一

）

２６．８７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

二

）

２０．００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三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

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８１７．４０

万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

，

６４７．５０

万

股

，

认购倍数为

１１．８０

倍

。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９０５．６０

万股

，

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

０．７３５８８５０１４１％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３６

倍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

下配售均未产生余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

：

４９

，

０１４

万元

。

五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３

，

６５６．１４

万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费用名称 金额

（

万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２

，

７００．００

审计

、

验资费用

２８４．００

律师费用

２００．００

招股说明书印刷及信息披露费用

４４６．２５

登记托管及上市初费

２５．８９

合 计

３

，

６５６．１４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３４

元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

六

、

募集资金净额

：

４５

，

３５７．８６

万元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

，

并出具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０７Ａ８４

号

《

验资报告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７．１３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

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６７

元

／

股

（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与半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４９

，

９９４

，

９７７．４９ ３４９

，

３３５

，

３６５．３３ ０．１９％

营业利润

５７

，

１９５

，

６２０．７３ ５７

，

６５１

，

７０１．０５ －０．７９％

利润总额

５９

，

９２８

，

６１３．７７ ５９

，

０４０

，

８１７．１０ １．５０％

净利润

５０

，

７２３

，

７１７．６８ ４７

，

８０８

，

１７２．９６ ６．１０％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

，

７９７

，

３１２．３８ ４７

，

３８７

，

６４６．１０ ５．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０９６ ０．５８０１ ５．０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４９％ １７．８２％ －３．３３％

项 目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６９０

，

２８９

，

２５８．３３ ６７０

，

８３９

，

０６２．６０ ２．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６８

，

５２０

，

１７１．９４ ３３４

，

４００

，

８７４．０５ １０．２０％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６７

，

７２８

，

９００．６５ ３２２

，

４９８

，

０５９．７１ １４．０３％

每股净资产

４．５０ ３．９５ １４．０３％

注

：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

业绩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

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

，

９７９．７３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１

、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

２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包括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

、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

、

所处行业或市场等均未发

生重大变化

；

３

、

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

４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５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

６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７

、

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

８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９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１０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１１

、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２

、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

１３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

顾伟国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８５７

保荐代表人

：

黄健

、

韩杨

项目协办人

：

周昆

项目联系人

：

韩杨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银河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

银河证券认为金河生物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12

年修订

）

等

有关规定

，

金河生物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银河证券愿意推

荐金河生物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0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

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

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一

、

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２５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辆车辆

＼ ２．８８

转让资产为

：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辆车辆

２．８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９４

杭州德川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３４．３８％

股权

３５６．５ １８１．９９

注册资本

：

１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工设备

、

粉体加工设备

、

环保节能设备生产等

。

６２．５７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２２

北京铜牛制衣有限公司缝纫专用旧设备

２７４

台

／

套

／ １０７．５３

北京铜牛制衣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的缝纫专用旧设备

２７４

台

／

套资产对外转让

。

１１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９３

北京万龙振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１８２８．２１ ６８７．３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普通货运

、

货物专用运输

（

集装箱

）；

无船承运

。

一般经营项目

：

承办海运

、

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

代理业务

，

包括

：

揽货

、

订舱

、

仓储

、

货物的监管

、

监卸

、

中转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结算运杂费

、

报关

、

报验及咨询服务

；

配送

、

物流网

络信息的技术培训

、

技术咨询服务

。

２８４．０３８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９１

中航龙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 １２２６０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

、

建设

、

运营及相关服务

。

１１０３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９２

北京兆维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６．３１ －４０．９５

注册资本

：

２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应用软件服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基础软件服务

；

销售电子产品

。

０．０００１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２１

北京炼焦化学厂厂外铁路资产

／ １７６．７３

北京炼焦化学厂欲将其持有的厂外铁路资产对外转让

。

１７６．７３

ＴＣ１２ＢＪ１００００８７

北京华清荣昊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

６５５７．７２ １０５８．１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普通货运

。

一般经营项目

：

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及转让

、

技术咨询与服务

；

销售节能设备

；

专业承包

。

６３４．８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８６

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

１７．５％

股权

６５１６．３８ １９３６．０７

注册资本

：

６０８．４

万元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学助剂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碳酸乙烯酯生产销售

（

仅限分支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

）。（

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批的

，

凭批准文证件经营

）

３３９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络动态报价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以下简称北交所

）

受托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收藏品一批

，

包括黄金

、

钻石

、

宝石饰品

、

翡翠挂件

、

手镯及其它装饰收藏品等

（

所有标的以实物实际现状为准

）。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

或金马甲网站

（

ｗｗｗ．ｊｉｎｍａｊｉａ．ｃｏｍ

）

及其下属金宝会网站

（

ｗｗｗ．ｊｉｎｂａｏｃｌｕｂ．ｃｏｍ

）

了解活动及标的详情

，

并在资格审核受理截止日期前

（

时间详见网站

）

缴纳

保证金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

办理注册申请等手续后

，

获得竞价参与资格

。

本次活动自由报价期开始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９

时

０

分

。

参与流程

、

报价须知等请参考北交所

、

金马甲及金宝会网站公示内容

。

本次活动现场预展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至

７

月

１４

日

，

每个工作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１９

：

２０

至

２１

：

４０

。

本次活动现场预展地点

：

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层四季花厅

技术咨询请致电免费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１０－０３０１

。

业务咨询请致电北交所

：

葛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２９

，

董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５７

。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万股股权转让”项目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末

，

资产规模达到

２０９１

亿元

，

一般性存款余额

１４３３

亿元

，

贷款余额

９３２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３４

亿元

，

不良贷款余额为

８．４７

亿元

，

不良贷款比例为

０．９１％

，

资本充足率为

１１．５９％

，

拨备覆盖率达到

２９４．５１％

。

在中国

《

银行家

》

杂志银行竞争力排名中

，

大连银行名列全国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第

８

位

。

本次转让标的共

４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价格

４．３

元

，

转让价格

１７

，

２００

万元

，

转让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

转让详情请见北金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联系人

：

李先生

／

刘先生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３ ／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６

。


